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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0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96,180,164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7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

续。其中，宁波峰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12

月28日；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12

月2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述股份将于2017年12月28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即2017年12月28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

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

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本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5号—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3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进行编制。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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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宁波华翔/公司/

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峰梅 指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 指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 指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泰康资管 指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鹏华基金 指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基金 指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 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包括宁波峰梅在内的十名

特定对象发行 96,180,164 股 A 股股票的行为 

认购对象 指 
宁波峰梅、嘉实基金、中欧基金、财通基金、中泰证券、泰

康资管、王季文、鹏华基金、兴全基金、泰达宏利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验资机构、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9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等，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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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Ningbo Huaxiang Electronic Co.,Lt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成立日期 1988年09月26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象西开发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A栋6楼 

注册资本（发行前） 530,047,15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610258383W 

法定代表人 周晓峰 

董事会秘书 韩铭扬 

联系电话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互联网网址 http://www.nbhx.com.cn/ 

经营范围 

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电子产品、模具、仪表仪器的制造、加工；

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

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宁波华翔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与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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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

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宁波华翔 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并通过以上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3、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宁波华翔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

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宁波华翔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与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

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明确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修订)的

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5、2016 年度股东大会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 年 1 月 23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0082 号）。 

2、2017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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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3、2017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0 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0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

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上

海分行外滩支行，账户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519902013710743）。 

天健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出具了天健验[2017]52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发行收款银行账户已经

收到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2,043,828,485.00 元，均为货币资

金。 

东海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天健出具了天健验[2017]52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止，宁波华翔募集资金总额 2,043,828,485.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32,966,353.2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0,862,131.71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96,180,16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914,681,967.71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

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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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1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96,180,164 股，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

总数的 15.36%。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2016 年 12 月 10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本次发行价

格不低于 21.40 元/股。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 年 5 月 12 日

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总股本

53,004.715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2016 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 21.40 元/股调整为 21.25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21.25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比率为 82.57%。 

（五）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申购价格、申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一、首轮询价认购的投资者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50  2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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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82  26,600.00 

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25  25,100.00 

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28  25,100.00 

5 王季文 22.51  25,100.0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0  25,500.00 

21.57  28,000.00 

21.25  28,200.00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投资者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2,200.0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00.00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3,500.00 

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2,500.00 

5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3,000.00 

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2,500.00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3,552,941 287,999,996.25 12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3,552,941 287,999,996.25 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3,317,647 282,999,998.75 12 

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25 11,811,764 250,999,985.00 12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1.25 11,811,764 250,999,985.00 12 

6 王季文 21.25 11,811,764 250,999,985.00 12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5,882,352 124,999,980.00 12 

8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5 1,411,764 29,999,985.00 12 

9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21.25 1,176,470 24,999,987.50 12 

10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21.25 11,850,757 251,828,586.25 36 

合   计 96,180,164  2,043,828,485.00 － 

（六）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宁波峰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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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转让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监管机构

对非公开股票发行对象的股份限售期进行调整，则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限售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七）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3,828,485.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32,966,353.2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0,862,131.71 元。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分享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九）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募集资金用途 

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2016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 

汽车

轻量

化 

1 

热 成

型 轻

量 化

项目 

长春华翔青岛工厂热成型轻量化

改扩建项目 
青岛华翔 69,220.00 67,558.72 

长春华翔佛山工厂热成型轻量化

技术改造项目 
佛山华翔 46,480.00 45,364.48 

2 

轿 车

用 新

材 料

项目 

年产 5 万件轿车用碳纤维等高性

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70,000.00 59,973.00 

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

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30,000.00 25,528.00 

汽车

内饰

件 

3 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46,203.59 35,445.41 

汽车

电子 
4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17,959.00 17,959.00 

合计 279,862.59 251,828.6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11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四、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96,180,164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18,507,581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除宁波峰梅外，按照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

象。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

总股份的比重 

限售期 

（月）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52,941 287,999,996.25 2.16% 12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52,941 287,999,996.25 2.16% 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17,647 282,999,998.75 2.13% 12 

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11,764 250,999,985.00 1.89% 12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811,764 250,999,985.00 1.89% 12 

6 王季文 11,811,764 250,999,985.00 1.89% 12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82,352 124,999,980.00 0.94% 12 

8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1,764 29,999,985.00 0.23% 12 

9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176,470 24,999,987.50 0.19% 12 

10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11,850,757 251,828,586.25 1.89% 36 

合计 96,180,164  2,043,828,485.00 15.36% -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机电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16,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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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晓峰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批

发、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房地产开发、房屋出租、物业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汽

车零部件生产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1,850,757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东方汇经大厦五层 

法定代表人：窦玉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8,8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13,552,941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 层

09-11 单元 

法定代表人：邓红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13,552,94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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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13,317,647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627,176.318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

产品；股票期权做市；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认购数量：11,811,764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6、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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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资产管理业务。 

认购数量：11,811,764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7、王季文 

住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王各庄小区 5 号楼 1 单元 401 室 

认购数量：11,811,764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8、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5,882,352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9、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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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00 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认购数量：1,411,764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10、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1,176,470 股 

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中，宁波峰梅为发行人第二大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

企业。 

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并且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和人员及其关联方以产品等方式间接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情形。 

（四）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宁波峰梅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股权转

让以及房屋租赁等。该等关联交易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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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2016年9月29日和2016年10月19日，发行人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和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

件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发行人拟以现金收购的方式购买宁波峰梅持有的

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劳伦斯”）100%股权，购买价

格为130,000.00万元。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已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 

除此之外，最近一年，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的情况。 

（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六） 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周晓峰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89,936,799股，占总股本的16.97%，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周晓峰通过其控制的宁波峰梅持有发行人35,784,862股，直

接持有及通过宁波峰梅合计持有发行人125,721,661股，占股本总额的23.72%，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周晓峰配偶张松梅通过其控制的象山联众持有发行人股份

29,202,719股，占总股本的5.51%。周晓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

154,924,380股，占总股本的29.2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96,180,164股，其中宁波峰梅认购数量为

11,850,757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626,227,314股，周晓峰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166,775,137股，占总股本的26.63%。仍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七）发行对象的产品备案、出资来源、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的相关产品备案、出资来源、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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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1、产品备案情况 

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

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公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季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泰康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受托保险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宁波峰

梅实业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备案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备案日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富春创益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0-27 

财通基金-祥和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1-14 

财通基金-东方晨星 1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1-21 

财通基金-玉泉申万发展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2-07 

财通基金-华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1-27 

财通基金-华富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8-09 

财通基金-玉泉 77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1-03 

财通基金-东方国际定增宝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2016-11-08 

财通基金-玉泉君享 9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6-12-01 

财通基金-泉州银行刺桐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5-16 

财通基金-联鑫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11-10 

财通基金-定增 17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9-08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超新星 1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2017-03-01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泰达宏利-梓霖添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3-06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2017-04-10 

鹏华基金-玲珑 1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2017-03-07 

http://www.baidu.com/link?url=5CMktM-AVGr-7SwU__qu3Wrp7dmGDwv1s4ANgpPyhwKRrsKALZRSMcJDNyLq3j-3mVTlLJhr1uzkXlIa4C1WAB-VsRA3aOsphbu2eOWhWXaEt-hmnQGCueMjr8iQbaGj9_nlripR9XGmjBX1Bc6INcaNfl-Vz-s5KDXCmtcS9D3uW8T7mm1BTTXKhQgcza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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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资来源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资金来

源 

认购比

例 
获配金额（元） 

1 
中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投资基

金 

33.99% 97,900,003.75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5% 46,229,991.25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24% 118,769,990.00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3% 11,880,003.75 

中欧睿泓定期开放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9% 13,220,007.50 

2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投资基

金 

7.67% 22,100,000.00 

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8% 3,400,000.00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92% 65,999,992.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沪港深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67% 48,000,010.00 

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8% 6,000,001.25 

嘉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5.73% 16,500,008.75 

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5.00% 71,999,993.75 

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7% 29,000,002.50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47% 9,999,995.00 

嘉实基金超新星 1 号定增

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

计划 
5.21% 14,999,992.50 

3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100% 250,999,985.00 

4 
泰康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受托保险资

金 
100% 250,999,985.00 

5 王季文 - 自有资金 100% 250,999,985.00 

6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富春创益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0.60% 30,000,006.25 

财通基金-祥和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2.65% 7,499,996.25 

财通基金-东方晨星11号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77% 4,999,9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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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玉泉申万发展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35.34% 99,999,992.50 

财通基金-华津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7.67% 49,999,996.25 

财通基金-华富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0.60% 30,000,006.25 

财通基金-玉泉 77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0.42% 29,499,993.75 

财通基金-东方国际定增宝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06% 3,000,011.25 

财通基金-玉泉君享 9 号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3.53% 9,999,995.00 

财通基金-泉州银行刺桐一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5.30% 14,999,992.50 

财通基金-联鑫定增 2 号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0.71% 2,000,007.50 

财通基金-定增17号资产管

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0.35% 1,000,003.75 

7 
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定增组合 

资产管理计

划 
48.00% 59,999,991.25 

鹏华基金-玲珑 1 号定增

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32.00% 40,000,001.25 

中国建设银行-鹏华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投资基

金 
20.00% 24,999,987.50 

8 
兴全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投资基

金 
100% 29,999,985.00 

9 
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梓霖添利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

划 
100% 24,999,987.50 

10 
宁波峰梅实业

有限公司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自筹资金 100% 251,828,586.25 

3、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

书》中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东海证券对其进行了投资者

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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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季文 C5 类普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8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9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10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俊 

住      所：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 层 

保荐代表人：Wang Jiangqin、戴焜祖 

项目协办人：许钦 

项目组成员：叶志刚、陈航 

经办人员：许钦 

联系电话：021-20333546 

传真：021-50817925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住    所：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2 楼 

负 责 人：吴明德 

签字律师：徐军、张霞、张天龙 

联系电话：021-20511331 

传真：021-205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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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事务所负责人：施其林 

签字会计师：卢娅萍、唐彬彬 

联系电话：0571-89722827 

传真：0571-89722978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事务所负责人：施其林 

签字会计师：卢娅萍、唐彬彬 

联系电话：0571-89722827 

传真：0571-8972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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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7年11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周晓峰 89,936,799 16.97  

2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35,784,862 6.75  

3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29,202,719 5.51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99,800 4.19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1,779,998 4.11 

6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08,082 2.10 

7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7,630,437 1.44 

8 
博时基金－中国银行－平安人寿－平安人寿委

托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099,669 1.34 

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5,750,364 1.08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5,621,772 1.06 

合计 236,114,502 44.5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受理登记

托管手续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周晓峰 89,936,799  14.36  

2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47,635,619  7.61  

3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29,202,719  4.66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99,800 3.55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2,089,985 3.53 

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19L-CT001 深 
14,076,538 2.25 

7 王季文 11,811,764 1.89 

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11,76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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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08,082 1.77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79,290 1.51 

合计 269,352,360 43.0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9,599,315 13.13% 96,180,164 165,779,479 26.47%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0,447,835 86.87% - 460,447,835 73.53% 

股份总数 530,047,150 100% 96,180,164 626,227,314 100%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

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属汽车制造

行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市场

占有率，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四）公司治理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周晓峰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继续加

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

股东并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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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

要调整高管人员结构。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96,180,164股，发行后股票共计626,227,314股。以2016年

度和2017年1-9月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

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2017 年 1-9 月/2017.9.30 2016 年度/2016.12.31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10.83  12.37    9.77  11.48  

每股收益     1.14      0.96  1.23      1.04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6年12月31日和2017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

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6年度和2017

年1-9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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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宁波华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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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2016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 

汽车

轻量

化 

1 

热 成

型 轻

量 化

项目 

长春华翔青岛工厂热成型轻量化

改扩建项目 
青岛华翔 69,220.00 67,558.72 

长春华翔佛山工厂热成型轻量化

技术改造项目 
佛山华翔 46,480.00 45,364.48 

2 

轿 车

用 新

材 料

项目 

年产 5 万件轿车用碳纤维等高性

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70,000.00 59,973.00 

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

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30,000.00 25,528.00 

汽车

内饰

件 

3 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46,203.59 35,445.41 

汽车

电子 
4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宁波华翔 17,959.00 17,959.00 

合计 279,862.59 251,828.61 

上述第1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

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岛华翔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佛山华翔汽车金属

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二）实际募集资金量与投资项目需求出现差异时的安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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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

专用。发行人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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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1、宁波华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

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除宁波峰梅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3、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

则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公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季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泰康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受托保险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宁波

峰梅以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经核查，最终获配的 10 名

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宁波华翔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

相匹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4、宁波华翔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

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律师意见 

公司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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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性的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

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

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6 年度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核准。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东海证券签署了保荐协议，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Wang Jiangqin、戴焜祖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宁波华翔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海证券愿意推荐宁波华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30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96,180,164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宁波峰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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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宁

波华翔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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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

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和上市保荐书； 

3、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5、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6、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7、保荐协议； 

8、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9、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0、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广场 A 栋 6 楼 

电话：021-68948127 

传真：021-68948127 

联系人：韩铭扬、陈梦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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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告书摘要》签字盖章页）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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